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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线上教学督导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线教学运行管理和教学质量监控，确保线上教学效

果和教学质量，实现在线教学“标准不改变，质量不降低”，倡导教

师争做“四有”好老师，当好学生引路人。学校将开展在线教学情况

督查工作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督查方式

采取学院全覆盖自查和学校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以学院自查为主。

督查在线教学资源建设和利用、教学组织、教学进度执行、学生参与

以及辅导答疑等教学环节。

（一）督查人员

学校督查人员由校级教学督导、教务处人员、校级学生教学信息

员等组成。学院督查人员主要由学院中层干部、院级教学督导、辅导

员、班主任、教学秘书、教务干事等组成。

（二）督查途径

1．教学资源检查：登陆“北化在线”查阅教师上传的各类教学资

料，了解课程教学资源准备情况。

2．在线听课：登录上课平台，督查教学授课情况。

3．教学平台数据分析：查看课程平台学生学习行为数据，了解



学生在线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。

4、师生即时反馈：利用教学质量管理平台及时反馈模块和教务

管理系统以及邮箱等，扩展教师、学生问题即时反馈渠道（微信群/QQ

群、邮箱），即时解决在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。

二、督查安排

1. 各学院必须加强统筹规划，成立专门在线教学工作督导团队，

制定详细可行的在线教学督查方案，围绕督查重点，采取多种方式，

全面加强在线教学过程监控与指导，做好在线教学舆情监测，切实保

障在线教学质量。

2. 落实领导听课评课机制。各学院中层干部要对本院在线课程

进行巡视，随机抽查教师网上授课情况，及时了解教师线上授课情况

和学生学习情况，并按照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管理相关文件要求，妥善

处理相关问题，做好听课记录。

3. 完善学生信息反馈机制。由学生信息员每日将在线教学任课

教师的授课情况和学生学习等情况按时反馈给教务处。

4. 校级督导根据学院上报的在线课程清单，对全校在线教学进

行抽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 各学院要对线上教学认真总结和反馈，不断完善线上教学方

案，推荐线上教学好的做法和优秀课例，同时加大宣传线上教学典型

的经验和做法。

2.在线教学督查人要需加强课程授课纪律检查，对无故不按时开



课、传播不恰当言论与信息以及出现其他违反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规范

行为的课程，学校将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3.各学院要至少提前一天将在线教学上课信息汇总表（格式见附

表）发给教务处，命名方式举例：信息学院第 1 周周三线上教学信息

汇总表。

教务处（教育教学评价与督导办公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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